新北市政府100年度市民免費電腦課程
行動電腦教室申請須知         
    100.04.16通過
100.05.30第二次修訂(草案)

1、 申請說明：

(一)本課程為新北市政府提供之免費電腦課程，師資、教學設備及課本等相關費用均為免費。
(二)採預約申請制，經審核通過，即可辦理開班。

2、 申請方法：

(一)取得申請文件：請洽電服務專線0800-257-999，或至新北市民免費課程網站(http://freecourse.ntpc.gov.tw)取得預約申請單及團體報名表。

(二)提出課程申請：填妥申請文件後，於上課日期七個工作天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提出申請。傳真號碼:2256-3503
電子郵件寄至： freecourse100@gmail.com
(三)服務人員電話通知審核結果。
3、 申請日期及開課期間：

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100年12月4日止，開課期間自即日起至100年12月11日止。
4、 服務對象：

(一)服務對象為設籍、居住或工作於新北市之民眾，申請人為18歲、學員為16歲以上非在學學生。

(二)行動電腦教室開課地點為新北市29個行政區，採團體報名，都會地區至少15人，非都會地區至少10人，上限為20人。(都會與非都會請參閱附表)
(三)銀髮班服務對象為年滿50歲之民眾；新住民班服務對象為新住民。
(四)恕不接受公司行號申請。
(五)居住非都會區、原住民、新住民與銀髮族等新北市民為優先。
5、 開課條件：

(一)上課場地有桌椅、照明、電源插孔。
(二)為讓有限資源平均分配並發揮最大效益，同一申請單位（人）開課期間以申請3班為限，第1次上課人數未達報名人數七成者，得取消後續開課申請。

(三)請以本府名義對外辦理招生，若以其他名義招生，得取消後續開課申請。
(四)私人場地開課期間以上課3次為限，公共場地(活動中心、圖書館、學校等開放性場地)、大型社區一個月上課不得超過3次。
(五每門課程上課時間為6小時，可選擇1次，或分2次（每次3小時）授課。
(六)每個月開班總數為50班，若額滿則安排下一個月開課，至達本年度開班額度為止。

(七)上課場地不得為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場地，亦不得懸掛、張貼、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文宣品、招牌或服飾等宣傳物。若有前述情形，將取消申請單位（人）、上課場地開課，且該單位、場地均不得再申請課程。
6、 注意事項：
(一)請先確認場地消防設施及安全逃生通道，如有安全疑慮，請事先改善。

(二)市民免費電腦課程不得從事選舉或政黨相關宣傳活動。
附表
	都會地區：
	板橋區
	三重區
	中和區
	永和區
	新莊區
	新店區
	土城區
	蘆洲區
	樹林區
	汐止區

	非都會區：
	鶯歌區
	林口區
	石門區
	三峽區
	八里區
	金山區
	烏來區
	淡水區
	深坑區
	萬里區

	
	五股區
	坪林區
	雙溪區
	泰山區
	三芝區
	貢寮區
	瑞芳區
	石碇區
	平溪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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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電腦教室申請流程
















當日開課





開課前一日服務人員將再次電話與申請人確認隔日上課事宜，並提供講師助教連絡方式





服務人員電話通知申請者審核結果





服務人員電話通知申請者審核結果，申請人可改採報名附近固定電腦教室上課。





審核通過





審核不通過





服務人員審核


(約需7 個工作日)





1.告知上課日期、地點、報名人數與課程內容並取得申請文件


2.申請人提供 行動電腦教室預約申請表 及 團體報名表





傳 真 :  2256-3503 


E-mail: 電子郵件寄至  freecourse100@gmail.com





洽電服務專線：0800-257-999





請先參閱「行動電腦教室申請須知」，如符合資格，歡迎撥打預約專線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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